确定为“合格”结论的考生进入考察程序，请考生等待考察单位通知；
	序号
	准考证号
	姓名
	岗位代码
	体检结果
	备注

	1
	3402211138
	章榕
	34022119
	合格
	复查人员

	2
	3402210109
	王强
	34022104
	合格
	递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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